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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董事、

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为王志文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王志文，男，1974年 9 月出生，汉族，研究生学历。1997 年

8 月至 1998 年 1 月，任威远县镇西镇政府工作员；1998 年 1 月

至 2001 年 4 月，任威远县镇西镇计生办主任；2004 年 1 月至

2001年 10月，任威远县镇西镇党政办主任；2001年 10月至 2001

年 12 月，任威远县高石镇科员；2001 年 12 月至 2004 年 3 月，

任中共威远县委员会委员、副镇长（其间：2002 年 4 月至 2003

年 5 月，上挂内江市农业局锻炼）；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3 月，

任中共威远县高石镇委员会副书记、镇长（2002 年 7 月-2005 年

6 月，省委党校区域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）；2008年 3 月至

2008 年 4 月，任中共威远县高石镇委员会书记；2008 年 4 月至

2010 年 4 月，任中共威远县高石镇委员会书记、人大主席；2010

年 4 月至 2011 年 10 月，任中共威远县镇西镇委员会书记；2011



年 10 月至 2016年 7 月，任威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（其间：2012

年 2 月至 2013 年 4 月，在甘孜州白玉县援藏群众工作组工作，

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，兼任内江市驻广州投资促进分局局

长）；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，任中共内江市市中区委常

委、总工会主席；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，任中共内江市

的东兴区委委员、常委、区纪委书记；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3

月，任中共内江市的东兴区委委员、常委、区纪委书记、区监委

副主任、代理主任、三级调研员；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，

任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委员、常委、区纪委书记、区监委主任、

三级调研员。2021 年 2 月至 2021年 9 月，任内江建工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（其间：2021.02 至今兼任中共内江

市东兴区委委员、常委、区纪委书记、区监委主任、三级调研员）。 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根据公司章程约定，公司设董事会，由 6 人组成；其中 1 名

职工董事由制动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非职工董事由内江市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委派。根据公司章程约定，董事长为公司的法

定代表人，由内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委派。 

根据内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吴芝奇、王志文

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》（内国资委【2021】113 号），经研究，

同意吴芝奇同志任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、董事长。免

去王志文同志担任的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董事职

务。 

（三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

公司新任董事、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为吴芝奇，基本情况如

下： 

吴芝奇，男，1965年 1 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央党校经济专业本

科学历。1983 年 8月至 1992 年 7 月，任隆昌县物价局工作员（其

间：1985 年 6 月至 1988 年 6 月西南财经大学自考统计专业专科

学习，1988 年 6 月至 1990 年 6 月西南财经大学自考价格专业专

科学习）；1992年 7 月至 1993 年 1 月，任隆昌县迎祥镇筹委会

副主任（其间：1992 年 8 月至 1994 年 12 月中央党校经济专业

本科学习）；1993 年 1 月至 1995年 9 月，任隆昌县迎祥镇政府

副镇长；1995 年 09 月至 1996 年 12月，任隆昌县迎祥镇党委书

记；1996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2 月，任隆昌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副

局长（保留正科级待遇）；2001 年 12 月至 2005 年 8月，任隆昌

县经贸委副主任（保留正科级待遇）（其间：2003 年 11月至 2004

年 1 月任浙江省嘉善县挂职锻炼任洪溪镇政府镇长助理）；2005

年 8 月至 2010 年 11 月，任隆昌县规划和建设局党委书记、局

长；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9 月，任隆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

设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；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3 月，任内江建工

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2013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，任内

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、内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

主任；2018 年 6月至 2018 年 7 月，任内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

室副主任，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；

2018年 7月至 2020年 5月，任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

常务副总经理，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

经理（其间:2018 年 11 月任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



员、2020 年 3 月任内江国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、

董事长）；2020年 5 月至 2021 年 9 月，任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党委委员、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，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

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内江国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、

董事长。现任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 

公司新任董事、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设置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。 

（四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
公司董事、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已由控股股东出具相关

任免通知，并已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并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。 

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在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上

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上述变动属于公司运营过程中正常的人事变动，不会对公司

治理、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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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1 年 11 月 11日 

 


